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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十四） 

  —證第八識有自體（七） 

 

又契經說諸有情類受生命終必住散心，非無心、定。若無此識，生死時

心不應有故。謂生死時身心惽昧，如睡無夢，極悶絕時，明了轉識必不

現起。又此位中六種轉識行相、所緣不可知故，如無心位，必不現行。

六種轉識行相、所緣，有必可知，如餘時故。真異熟識極微細故，行

相、所緣俱不可了。是引業果，一期相續，恒無轉變，是散有心，名生

死心，不違正理。 

 

  論主又引契經說，諸有情類在受生和命終時必住散心，非無心，亦非在定

中。（按：諸有情類包括佛以外一切異生、三乘。諸有情起心的狀態可分為有

心位和無心位，其中無心位指前六識不現行的狀態，而有心位則有意識現行，

或亦有個別或全部前五識現行。有心位包括散心和定心兩種狀態。總的來說即

有散心、定心和無心三種狀態。）論主指出，若無第八識，則沒有生死時的

心。（按：這是因為六識不能成為生死時的心，而這時亦不能起定心。以下將

逐一解說。） 

 

  有情在生死時身心惛昧，如無夢睡眠和悶絕的情況。（按：睡眠中五識不

起，而無夢表示意識亦不起，這狀態和悶絕都是六識不起的無心狀態。）這

時，明了的轉識必不現起。（按：就論主的唯識學來說，轉識有七種，前六識

是明了，第七識則不明了。所謂明了，指該識的行相和所緣皆可知。）在生死

狀態中，不可知六識的行相、所緣，就跟無心定等其餘無心位一樣，故知六識

不起。倘若六識現起，其行相和所緣必定可知，就如有情日常清醒或作夢等狀

態。既然在生死時六識不起，故知六識不是契經所說生死時現起的心。而真異

熟識行相和所緣俱不可知，1這正符合生死時的惛昧狀態。而此識是引業果，故

在一期生命中任運而起，相續不斷，包括生死時，亦恆無轉易。（按：此識恆

時為無記心，性類沒有轉變，倘若起善或惡心，此時必定明了，這就不符合生

死時的狀態。）在生死時，此識如常現起，令有情持續有心，而且非在定心，

故為散心。論主稱此時該識為生死心。 

 

有說五識此位定無，意識取境或因五識，或因他教，或定為因。生位諸

因既不可得，故受生位意識亦無。若爾有情生無色界後時，意識應永不

生。定心必由散意識引，五識、他教彼界必無，引定散心無由起故。 

                                                      
1 論主認為異熟識的執受、處、了別皆不可知。而筆者則認為異熟識的了別不可知，而執受中

的種子亦不可知，但根身可知，處亦應可知。這涉及對《三十頌》頌文「不可知執受、處、

了」或「不可知執受、處了」的不同解釋。可參考拙著〈阿賴耶識的所緣和行相〉，載於《第二

屆（2018）慈宗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香港：慈氏文教基金編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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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死位時身心惛昧，如極悶絕，此時六識不起，大小乘皆共許這說

法。但對於生位，有大乘論師認為五識不起是大小乘共許的說法，這不用解

釋，但他認為論主應解釋為何意識亦不起。）該大乘論師嘗試作出解釋，他指

出，意識取境有三種途徑，第一是與五識俱起而取五塵境；第二是由他者所

教，自有所了解而起法境；第三是由定力而取定中之境。（按：意識能緣一切

境，包括與五識俱起而取的境，即當前的五塵；意識亦可獨緣法境，例如思考

義理；亦可在定中緣過去、現在、未來的境。）該論師指，在受生位時，以上

三種途徑皆不成，因此受生位必不起意識。論主回應該論師之說，倘若如該論

師的解釋，則有情生無色界後時，意識應永不生。（按：有情在無色界受生時

意識不起，但後時應起意識。）原因是，在無色界中沒有五塵，故五識不起；

亦沒有他者教法；而定心必需由散意識所引，但此能引定的散心無由生起，故

亦無定心。該論師所說三種能起意識的途徑皆不成，因此，倘若如他所解釋，

生位時意識由於缺乏三種途徑而不起，則在無色界將永不起意識。這顯然並不

合理，故該論師的解釋不正確。 

 

若謂彼定由串習力，後時率爾能現在前。彼初生時寧不現起？又欲色界

初受生時，串習意識亦應現起。若由惛昧，初未現前，此即前因，何勞

別說？有餘部執生死等位別有一類微細意識，行相所緣俱不可了。應知

即是此第八識，極成意識不如是故。 

 

  若該論師辨解說，若先世串習定，可在無色界生位後時憑串習定力率爾入

定，既然能入定，就可以定為因起意識。論主提出質難，若先世串習力可令此

世心心所率爾現起，則先世串習意識，例如串習善意識而有生得善，或串習工

巧、語言等，亦應在此世生欲界或色界初受生時，即現起該等意識。然而，初

受生位卻沒有意識，故該論師串習力之說不成。若該論師再辨解，指初受生位

應可由串習力率爾現起意識，但是由於當時惛昧，故意識未能現起。論主指

出，上文已說明在生死時由於身心惛昧，故明了的轉識必不現起，何需該論師

再作解釋？ 

 

  另有上座部論師計執生死位別有細意識，一類、微細，行相和所緣俱不可

知。他們認為，此細意識就是契經所說生死位中的散心，故不必有第八識。論

主指出，上座部所執的細意識，實際上就是論主說的第八識，因為各方共許的

意識不是一類、微細，行相和所緣俱不可知，而應是有轉易、粗顯，行相和所

緣俱可知，故知上座部所執的細意識並不是意識。只有論主所說的第八識是恆

時一類、微細、行相和所緣俱不可知，才符合契經所說受生、命終時的散心。 

 

又將死時，由善惡業，下上身分冷觸漸起。若無此識，彼事不成，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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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執受身故，眼等五識各別依故，或不行故，第六意識不住身故，境

不定故，遍寄身中恒相續故，不應冷觸由彼漸生。唯異熟心由先業力、

恒、遍、相續，執受身分，捨執受處，冷觸便生。壽煖識三不相離故，

冷觸起處即是非情，雖變亦緣而不執受，故知定有此第八識。 

 

  有情死時，若當世多作善業，身分會從下開始冷，若多作惡業，則會從上

開始冷。2若無第八識，死時身分漸冷的情況應不會發生。（按：有情在世時，

身上煖觸與識、壽相互依持。當識捨離身分，煖不能維持故生冷觸，此時亦即

是壽盡。小乘認為煖觸由六轉識維持，論主則要指出，唯有第八識能持煖觸，

此識捨離身分即生冷觸而壽盡。）論主指出，轉識不能執受五根身，當中前五

識各自只依一根，沒有一識通依五根。而且，五識時有間斷，當間斷時即不能

持煖，故五識不是執受根身的識。第六意識不是恆時留住於身，有時緣他境，

以至法境，亦時有間斷，而煖觸遍寄於根身，恆時相續，故不應由於意識捨離

而漸生冷觸。唯有異熟心由先世業力所引，恆時任運現行，遍滿全身，相續不

斷，恆時執受身分。當此識捨執受時，不執受之處便生冷觸。由於壽、煖、識

不相離，故識捨離之處便無煖而生冷觸，該處之壽亦盡而成為非情，而該部分

身子雖然仍是識所變，亦為識所緣，但已非識所執受。（按：例如有情死時，

由於當世多作善業，故冷觸由下而上，當雙腳生冷觸時，上身仍有煖，這時識

已捨離雙腳，故雙腳無煖，壽亦已離雙腳，故雙腳成為非情。此時上身仍為識

所執受，故仍有煖、壽，仍為有情的根身。前文已提過，異熟識變現種子、根

身和器世界而緣之，但執受的只有種子和根身，而不執受器世界。當異熟識捨

離雙腳時，雙腳已非該有情根身的部分，而成為器世界的一部分，故異熟識當

時對於該雙腳雖變亦緣而不執受。） 

 

又契經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如是二法展轉相依，譬如蘆束俱時而

轉。若無此識，彼識自體不應有故。謂彼經中自作是釋，名謂非色四

蘊，色謂羯邏藍等。此二與識相依而住，如二蘆束更互為緣，恒俱時

轉，不相捨離。眼等轉識攝在名中，此識若無，說誰為識？亦不可說名

中識蘊謂五識身，識謂第六，羯邏藍時無五識故。又諸轉識有間轉故，

無力恒時執持名色，寧說恒與名色為緣？故彼識言顯第八識。 

 

  契經說十二因緣中的識緣名色，名色亦緣識，二者展轉相依，如二束蘆葦

相依而立。論主指經中所說的識即是第八識，若無第八識，則十二因緣的識就

沒有自體。（按：若無自體，即是假法，假法不應為緣而起名色、六入等。）

名色中的名指非色四蘊，即受、想、行、識，而色則指羯邏藍。（按：羯邏藍

是梵文kalala的音譯，意思是初階段的胚胎。羯邏藍等即代表這階段的色法。十

二因緣可理解為世間有情生命形成的各階段，在名色的階段，羯邏藍是有情的

                                                      
2 參考《述記》，大 43.3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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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性存在。）契經說名色與識相依，更互為緣，俱時而轉，不相捨離，而眼

等轉識是名當中的識蘊，這即表示十二因緣中的識支是名中識蘊以外的另一

識，因為這樣才能說識與名色相依。名中識蘊包括了六識，故識支應在六識以

外，即論主所說的第八識。（按：小乘主要的部派只承認有六識，他們認為論

主所說的異熟識其實是六識的分位，故論主在本論著力於證明異熟識在六識以

外另有自體。至於為何識支不是第七識，這是由於對應於當時與小乘論諍的情

況，小乘不承認有第七識，而論主在下一卷才開始論證第七識的存在，故這裏

暫無需涉及第七識。此外，在未證立第七識之前，「第八」的稱謂可說不太恰

當，應稱為異熟識較佳。然而，本論撰寫之時應是在辯論結束之後，即表示論

主已在辯論中口述證明了第七識的存在，故在此稱異熟識為第八識亦無不可。

而在本論卷四證立的第七識亦屬轉識，應攝於名中識蘊，不應是識支。） 

 

  小乘有部指名中識蘊是五識，而識支則是第六意識，這樣就符合契經中，

識與名色相依之說。但論主指出，羯邏藍時沒有五識，若說名中識蘊只包括五

識，這時就沒有識蘊，這就違反了經說「名謂非色四蘊」。（按：此外，無五

識亦應無五識相應的心所，即是受、想、行、識四蘊皆無。名中四蘊皆無即是

名亦無，這樣，名色支就不成立，十二因緣也不能成立了。）此外，若說第六

意識是識支，但意識是轉識，有間斷，這就不能恆時執持名色，即是不能說識

與名色恆時更互為緣。因此，十二因緣中的識支不能是第六識，應是六識以外

的第八異熟識。 


